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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推動機器人高齡照護問題研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規 

長期照顧服務法、醫療器材管理法 

三、 背景說明（緣起） 

義大利預計到 2050 年之前，可能有三分之一人口是 65 歲以上長

者，是全世界繼日本之後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。義大利民間機構

也加入協助長者照護的行列，天主教教會除了改設養老與日托空間，

還會提供社區送餐服務。義大利政府也嘗試推廣使用機器人協助照護

陪伴，讓照護者喘息1。 

四、 問題爭點 

隨著全球人口老化現象日益嚴重，高齡照護需求迅速增長。傳統

的照護模式已無法滿足需求，因此，機器人高齡照護的應用越來越受

到重視。隨著機器人高齡照護技術不斷進步，未來，機器人高齡照護

有望成為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。惟有關機器人高齡照護

領域的應用將涉及許多面向，相關法規有待檢討修正俾利推動。 

五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明定高齡照護機器人之用詞定義 

《長期照顧服務法》制定之目的係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

長期照顧服務，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，發展普及、多元及可負擔

 
1 羅方妤，挑戰高齡照護 義大利 推機器人當照護者，聯合報，2025年 1月 11日，第 A7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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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服務，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2。未來政府應結合機

器人高齡照護技術，經由跨部會、跨領域共同合作，從需求者及照顧

者的角度出發，並透過科技的力量，將科技智慧化及數位化，落實應

用於高齡社會普惠全民之願景目標3。 

科技進步日新月異，法律要處理的問題也日趨複雜，現存的法律

制度與規範隨著科技進步而進行修正乃是必要的。查《長期照顧服務

法》第 3 條對相關用詞，例如「長期照顧」（以下稱長照）、「長照服

務人員」、「長照服務機構」、「長照服務體系」等均有定義，惟尚無針

對類如照護機器人之相關定義與定位。為期明確規範，爰建議本法用

詞定義，未來宜增訂納入（高齡）照護機器人。 

（二） 制定高齡照護機器人之監管法制 

少子高齡化的社會現況，除了需滿足老年人口的照護需求，還必

須解決醫療健康服務相關人力短缺和工資上升的問題。機器人的出現，

不僅可以提升醫護品質，減輕照護者的身心壓力，長者也能在家或機

構接受不同功能機器人提供的服務，藉此保持快樂健康的老年生活。

隨著各類機器人日益普及，輔助照護的機器人也進入照護機構及安養

中心，不僅能陪伴高齡長者，還能帶領高齡長者進行健康促進活動4。 

查《醫療器材管理法》係為保障國人使用醫療器材之安全、效能

及品質、增進國民健康及強化醫療器材管理所制定。該法第 3條規定，

屬非侵入性、無危害人體健康之虞及使用時毋需醫事人員協助之「輔

具」，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，免列為醫療器材之品項。惟照護機

器人究屬輔具或醫療器材，尚無明確之定位。鑑於照護機器人係屬發
 

2 《長期照顧服務法》第 1條。 
3 臺灣高齡科技行動計畫啓動：以科技應對高齡挑戰 開創健康樂活銀髮世代，國家科學及技術

委員會，2024年 1月 10日，網址：https://www.nstc.gov.tw/folksonomy/detail/0235587d-78c4-

48a3-874d-3872b2a7e9db?l=CH&utm_source=rss，最後瀏覽日期：2025年 2月 3日。 
4 陳玉華，〈照護老人、承歡膝下，AI機器人做得到嗎?〉，《農訓雜誌》，397期，2024年 5月

31日，網址：

https://www.ntifo.org.tw/ntifo_web/magazineContentPage?id=66597ba01a67df4e4ab0486a，最後瀏

覽日期：2025年 2月 3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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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中之產業，建議主管機關宜儘速對照護機器人予以明確之定位並進

行適當之分類分級，依功能制定不同監管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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